
1 

 

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馬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彼此、無分性別」及「新型冠狀病毒防疫」 
內容：宣導不得有性騷擾或性霸凌等行為，除影響自身人際關係，

另恐會因此負上法律責任；防範新型冠狀病毒，為目前重點

工作，同仁在營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，保持距離，如發現自

我身體不適應立即向所內幹部反映，切勿隱瞞且盡速就醫，

勤務結束後完成消毒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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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馬公商港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，避免性別歧視及偏見；宣導防疫期間，應有

正確防疫觀念，落實勤洗手(以肥皂、抗菌洗手乳清洗 20秒

以上)，未洗手不摸眼口鼻，定期清潔常接觸性物品(10cc漂

白水加清水 1公升稀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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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西衛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管理規範」 

內容：同仁執勤時，不得藉機蓄意碰觸他人身體，避免有輕浮、曖

昧等不當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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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菜園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權共同參與」及「防範非洲豬瘟大家防堵共衛國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性別工作平等法，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，讓女性有發

揮潛能平等發展的機會。 

二、宣導勿攜帶大陸肉製品及相關產品進入我國境內，倘若有不法

走私情事及案件，可撥打 118免費報案專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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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烏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範大陸豬瘟疫情」 

內容：宣導發現豬隻屍體應保持現場，拉起封鎖線管制人員進出，

並將發現豬隻屍體之區域、數量及時間等資訊，通報當地動

植物防疫檢疫局、縣市政府(防檢疫單位)派員到場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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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蒔裡前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防範非洲豬瘟」及「防範猴痘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切勿網購國外肉製品、勿攜帶境外肉製品、勿走私國外

肉製品。違規攜帶肉類產品入境，最高將處新臺幣 100 萬元

罰鍰。違規輸入、網購或漁船走私肉類產品，最高可處 7 年

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萬元以下罰金。 

二、宣導「猴痘」相關症狀及預防方法:症狀為發燒、畏寒、肌肉

痛、淋巴腺腫大、疲倦、皮疹等症狀。預防方法有避免接觸

齧齒類動物、食物必須煮熟、與猴痘病患接觸時應戴防護裝

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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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風櫃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彼此、無分性別」  

內容：宣導不得有性騷擾或性霸凌等行為，以言語或肢體行為構成

對方的不舒服，除影響自身人際關係，另恐會因此負上法律

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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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尖山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是當今普世價值，人人均應避免性別歧視及

偏見；宣導新冠肺炎疫情，每個人都須注重防疫的重要性，

不可以放鬆警惕，以保護自己、家人及同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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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紅蘿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身體自主權」及「娛樂漁業漁船防疫管理措施」 

內容：無論男女老少，也不分高矮胖瘦，每個人都應該認識、接納

自己的身體，並且在實際生活中有能力做自己身體的主人;

請業者確實落實相關防疫作為包括量測體溫、全程戴口罩及

保持社交距離，每次出航結束後進行全船設施及救生衣消

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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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虎井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海洋生態保護」 
內容：宣導海域污染嚴重，資源縮減，水中生活之動植物環境亦受

損，漁民不應傾倒廢棄物（廢油、水）、毒（電、炸）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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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將軍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管理規範」 

內容：與異性同仁工作時，言行舉止均應合乎禮儀規範，不得性別

歧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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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七美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沿近海漁船捕撈蟳蟹類管制措施」 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應確遵性別管理規範，避免有輕浮、曖昧、戲謔、性別歧視

或差別待遇之行為，觸犯法規失去工作。 

二、宣導每年 8 至 12 月為蟳蟹類繁殖高峰期，為保護物種延續，不

論死亡與否，應立即放回海中並通報，以免觸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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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龍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」 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應尊重兩性平等，少一分性別歧視，多一分平權共識，不

論對待男女都要公平，才不會有心理不平衡的狀況發生。 

二、宣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，1不 3要 1自覺，洗手 7步驟要領，

早晚量體溫養成良好習慣，如有出入多人密閉空間應戴好口罩

及實施消毒，回家後也應將衣物做換洗才能做好自我防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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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東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消除性別歧視」及「防範非洲豬瘟入侵」 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性別平等並朝向多元尊重的社會邁進，使不同性別的人均

能發展，營造幸福社會 

二、宣導若發現國人疑似攜帶肉製品進入港區，可撥打 118免費報 

    專線報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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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沙港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澎湖馬糞海膽禁捕期」 

內容：宣導澎湖馬糞海膽禁捕期為每年 9月 1日至隔年 6月 30日，

期間一律禁止採捕、處理、販賣或持有，違反者依漁業法可

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臺幣 15萬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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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岐頭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尊重生命，向毒品說不」 
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為現今普世認同價值觀，不因性傾向或性別認

同給予不同對待或歧視；宣導毒品成癮後果，呼籲尊重自己

及身邊的人，向毒品說「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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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赤馬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禁止性騷擾」及「防制酒駕宣導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任何人不得對他人性騷擾或性侵害，對於性騷擾或性侵害

他人，除了需負法律上刑事與民事責任外，本單位亦將依內部

規定另行懲處。 

二、宣導有關休假期間同仁在外飲酒駕車案例，並要求同仁飲酒後

切勿駕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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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通樑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禁止性騷擾」 

內容：宣導職場上男女共同工作已屬常態，不可對他人之性別、

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而給予不同對待或歧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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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竹灣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全民反賄選宣導」 

內容：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定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（星

期六）舉行投票，為創建優質乾淨選舉環境，須全民齊心防

制假訊息、暴力及金錢介入選舉，如遇有相關賄選情形，可

撥打賄選檢舉專線 0800-024-099 撥通後再按 4 (24 小時都

可通)。 

 

tel:0800-024-0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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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赤崁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檢肅槍械、毒品」及「拒絕性別歧視」 
內容：槍械、毒品對社會治安危害重大，向漁民宣導勿從事走私槍

械、毒品或農漁畜相關之物品，多鼓勵漁民多舉發非法事

務，也請安檢同仁加強船筏安檢；任何人能力均不受限於性

別，任何人都也自己的能力，不要區分男女，因公平對待所

有同仁，不要有性別歧視之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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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小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宣導廉政倫理規範」 

內容：宣導應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

尊嚴，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資源與環境；宣導身為公務人

員，應廉潔自持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，保持清廉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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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大池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:「兩性平權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  

一、不論是男、女性在生活或職場上受到了任何不平等的對待，都應

提出問題討論、解決，彼此互相尊重。 

二、宣導新冠肺炎，針對疫苗部分特別說明其效果及功用並非完全免

疫，同仁不論在營、登檢船筏或是休假在外，仍須落實做好疫情

期間自主防疫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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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內垵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」及「宣導勿散播假訊息」 

內容： 

一、依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，宣導所屬同仁不可 1.金錢借貸包含

賭博債務、地下錢莊借貸 2.邀集或參與合會 3.擔任財務或身分

保證人。 

二、散播假訊息將依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

例」，最重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
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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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內垵北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是當今普世價值，人人均應避免性別歧視及偏

見；宣導新冠肺炎疫情，每個人都須注重防疫的重要性，不

可以放鬆警惕，以保護自己、家人及同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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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外垵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宣導漁港從事水域遊憩活動」及「COVID-19疫情宣導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宣導港區從事跳水、水域遊憩活動之行為，應依漁港法第19條

向縣府提出申請，倘未經核准將依同法第21條處3萬元至15萬

元罰鍰。 

二、COVID-19疫情持續嚴峻，請各同仁落實防疫規範及個人防護措

施，避免疫病入侵及群聚感染，以降低染疫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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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吉貝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

 
標題：「性別零歧視，追求兩性平權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 

一、「平等」即是一種立足點上的公平對待，宣導不同性別應互相

尊重、包容差異，避免性別歧視或偏見。 

二、新冠肺炎防疫措施：應有正確防疫觀念，落實勤洗手(以肥皂、

抗菌洗手乳清洗20秒以上)，未洗手不摸眼口鼻，定期清潔常

接觸性物品(10cc漂白水加清水1公升稀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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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 1 1 年 1 0 月 份 員 貝 安 檢 所 政 令 宣 導 及 預 防 犯 罪 宣 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廉政倫理規範」 

內容：宣導應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，消除性別歧視，維護人格尊嚴，厚植

並建立性別平等之資源與環境；宣導身為公務人員，應廉潔自持、公正

無私及依法行政，保持清廉形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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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大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彼此無分性別」 
內容：宣導性別平等，兩性之間應相互尊重、包容差異，不因個人

性別之刻板印象而歧視他人，並積極地追求相互尊重，避免

性別歧視或偏見，確保兩性平等的基本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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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南北寮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檢肅槍械」及「毒品」宣導 

內容：宣導檢肅槍械及毒品，叮囑所屬同仁務必重視軍人身分以及

肩膀上所負擔的責任及榮譽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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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潭門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防範新冠肺炎」 

內容： 
一、向同仁宣導在對待不同性別或同性別的個體上，不應有歧視或

壓迫的表現，應保持著互相體諒及尊重他人為原則，造就良好

的風氣。 

二、向所內同仁宣導，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影響，在人與人之間

應保持著距離及做好個人衛生以及防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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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山水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新冠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 
一、宣導應尊重兩性平等，打破刻板印象，能力不分男女，只要性別

「齊」視，不要性別「歧」視。 

二、宣導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的重要性，平常接觸物品表面要消

毒，使用肥皂洗手，早晚量體溫養成良好習慣，保持社交距離，

出入人多空間口罩應佩戴好，回家後也應將衣物做換洗，才能做

好自我防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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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東嶼坪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」 

內容：向漁民及同仁宣導預防新冠肺炎，外出時務必戴上口罩保持

社交距離，回到室內務必勤洗手、手部酒精消毒及量測體

溫，落實做好防疫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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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菓葉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彼此，無分性別」及「珍惜生命，拒絕吸毒」 

內容： 

一、向所屬同仁及民眾宣導性別平權之觀念，應積極地追求相互尊

重、包容差異，避免性別歧視或偏見，消除性別之刻板印象。 

二、向所屬同仁宣導拒絕吸毒，維護健康、愛惜生命，防範走私毒

品是我們的任務，防止毒品流入，危害國人身心健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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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鎖港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
標題：「兩性共同參與，讓海洋更遼闊」 

內容：向同仁及民眾宣導，海巡基層勤務工作應考量性別平等，採

適才適所公平對等方式，讓同仁有發揮潛能平等發展之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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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鳥嶼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兩性平權」及「118報案專線宣導」 
內容：向所內同仁宣導，於職場上不因性別不同產生刻板印象甚至

相互對立，應相互包容尊重共同營造和諧職場環境；另向民

眾宣導於海上發生事故或發現不明船筏皆可撥打 118免費報

案專線尋求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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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桶盤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尊重彼此、無分性別」及「珍愛生命，拒絕吸毒」 
內容：宣導不得因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給予不同對待或歧視；向民眾

宣導毒品成癮後果，呼籲善待自己及身邊的人，向毒品說

「不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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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 洋 委 員 會 海 巡 署 金 馬 澎 分 署 第 七 岸 巡 隊 

111 年 10 月份花嶼安檢所政令宣導及預防犯罪宣導 

  
標題：「性別平等」及「防範非洲豬瘟入侵」 
內容：消除對性別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，性別工作平等法讓不同性別

有發揮潛能平等發展的機會，更有效維護女性於職場之平

等；宣導若發現國人疑似攜帶肉製品進入港區，可撥打 118

免費報案專線。 


